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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她的名稱–大巴比倫/大城(5、18 節) 
 –女人/婦人(3-4、6-7、9、18 節) 
 –淫婦/妓女(1、15-16 節) 
 –奧祕(5 節) 
 –世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(5 節) 

2. 她的坐位–坐在眾水之上(1、15 節)
 –騎在七頭十角獸上(3、7 節) 
 –坐在七座山上(9-10 節)

3. 她的妝扮–穿紫色朱紅色衣服(4 節) 
 –以金子寶石珍珠妝飾(4 節) 
 –拿著盛滿可憎之物並她淫亂污穢的金杯(4 節) 

4. 她的作為–與地上君王行淫(2 節)  
 –叫地上的人喝醉其淫亂的酒(2 節) 
 –喝醉了聖徒和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(6 節) 

5. 她的結局–十角與獸恨惡、冷落之，吃其肉，把她燒盡，成就神的旨意

和話語(16-17 節) 

 

1. 基督再來前預備好，得進入婚筵 

2. 身穿光明潔白細麻衣 

3. 行義的聖徒所組成 

4. 千年國度時羔羊的新婦 

 

1. 千年國度後，永世裡羔羊的新婦/妻子 

2. 完全妝飾整齊，顯出神的聖潔榮耀 

3. 由所有神的子民組成 

4. 與羔羊相愛、相聯、相屬，令祂永遠心滿意足(參創二 18-24) 

1. 遠避除淨一切淫婦的特徵表現，尤其是淫亂攙雜可憎的事 

2. 渴慕作羔羊的新婦，預備自己迎見主來，使祂滿足 

3. 操練與主聯合，行公義，愛神愛人，活出羔羊的生命 


